
《行政訴訟之改革》 

高嘉綾1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官Artur Maurício於澳門大學主持了

一個有關葡萄牙行政訴訟的未來改革方針的講座。 

行政訴訟基本上由《行政及稅務法院通則》2、《行政法院訴訟法》3、《最高行

政法院組織法》4、《最高行政法院規章》5、《行政法典》、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第256-A/77號法令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8051號法令等規範，並由《民事訴

訟法典》補充規範。 

講者首先批評一九八四年及一九八五年由《行政及稅務法院通則》與《行政法院

訴訟法》所作出的改革，他認為該等改革造成了學說的不足及法院的障礙。此外，其

保留了撤銷行政行為的司法上訴制度的主要內容，使該制度在行政訴訟中繼續佔有優

越的地位，令訴訟的受理情況持續減少，而在保全程序方面，除中止了行政行為的效

力外別無建樹。因此他的結論是：該等改革沒有增加保障，更沒有回應行政司法不斷

增長的需求。 

講者對由始至今已制定及出現了的幾個改革草案作詳細的歷史描述，這些草案因

憲法的修改而出台，特別是第四次修憲時大幅度修改了第二百六十八條條文，這亦正

好解釋了一九九七年底現任政府所制定的草案。下文會加以細述。 

                            

1  法律翻譯辦公室法律專家。 

2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第129/84號法令。 

3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六日第267/85號法令。 

4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第40768號法令。 

5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第41234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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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四次修憲6，他特別提到《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第二百六十八條的修改，現時

除了明確規定了行政審判權的全面性原則外，並未規定一個行政司法的模式（無論是

主觀的、客觀的或其他的均沒有）。他認為第二百六十八條條文第四款是一個較積極

的體系的先驅，因為它以列舉規定的方式訂明了採用某些訴訟方式，而該整個框架由

第五款作補充；講者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 

該大法官最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在行政訴訟方面訴訟的作用。因此，為了回

應司法上訴和訴訟的相對地位的問題（該問題已在法律7中透過賦予訴訟相對於其他司

法保障措施而言「候補」屬性而得到解決），大法官傾向於降低這種「候補」屬性，

代之以一種司法上訴和訴訟之間非絕對等級化的解決方法來承認正當權益。 

主講者說，上述司法部的司法爭訟改革草案與其立場相反，因為除非是在司法上

訴並不適合於有效監督私人的法律狀況下，否則草案並沒有將訴訟規定為解決源於行

政行為的爭辯的正當訴訟方式。 

對於確定作出行政行為的訴訟，上述草案亦規定其為在沒有司法上訴跟隨的默示

駁回的情況下的適合方式，講者認為此方式是不需要的，因為他認為承認正當權益的

訴訟亦可達到該上訴的目的。 

在維持現有一般方針的同時，該草案亦對上訴依據的事宜作出了某些革新，接納

新的依據，例如行為人的明顯錯誤、嚴重的意思欠缺及意思瑕疵、侵犯第三者的權

利⋯⋯等。 

在上訴程序方面，草案收集了另一改革草案（Artur Maurício大法官亦曾參與其制

定）的一些建議，這些建議包括規定修正請求書的較佳措施，以及就送交行政卷宗方

面加強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權力。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無疑是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6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第1/97號憲法性法律。 

7 《行政法院訴訟法》第六十九條。 

2 



在中止行為的效力方面，講者表示有效的審判監督必須規定在上訴待決時可提出

請求以及給予中止該行政行為的效力，即使這樣做會對公共利益構成嚴重損害，但上

訴人所受的損害明顯亦是巨大的。此外亦應當注重第三人的利益。 

此外，對於以地方自治團體發出的規定為標的的規章，以及那些沒有行政行為參

與卻立即產生效力的規章，亦規定了中止其規定的效力。至於對其他規定是否施以相

同措施，則視乎對違法性之宣告的請求理由是否成立而定。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四條所規定、要求有效監督的權

利，在草案中透過增加主要訴訟方式來保障。 

在訴訟方面，講者承認要透過完全審判權的規定和能夠確定執行應有行為的規定

來實現一個真正的革命，這可視為對行政當局的「領域侵略」。然而，他恐怕那些革

新只會造成衝突，並對立法者的保障性目的訂定了具約束性及限制性的司法見解。 

在執行判決上，亦可從下列數方面見到草案對加強保障受害人的決心根據行

政及稅務法院的撥款重整繳付特定金額的程序（行政及稅務法院負責處理不執行判決

的情況）；繳付期剛過受害人便可請求執行判決的權能；加強要求行政當局遵守司法

裁判的強制命令；最後，法院有權發出構成有關行為效力的決定。 

正如所述，該草案正處於受最高行政法院審議的階段。 

Artur Maurício大法官認為，有關改革在保障市民（被管理者）及更嚴格監察行政

合法性方面總體來說是積極的。 

然而，他又就行政訴訟將來改革的方針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他首先就對於法規之違法性聲明以及對於爭執法規適用之程序採用單一程序作出

維護。在司法上訴的層面上所保護的單一程序，並不會理會誰是上訴行為的主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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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當局應以當事人身分而與被管理者有同等的力量（雖然檢察院為維護合法性8仍可提

起上訴）。因此，他提議對行政當局設定特定申訴的責任、由律師代理的強制性，以

及採納人證等。 

在上訴期間的事宜上，他建議對每類利害關係人採取不同的期間，尤其是對已通

知的利害關係人，即使已公布該行為，上訴期間亦應由通知日起計。 

至於訴訟前提方面，大法官的觀點是，應弄清楚可對有關行為提起上訴，並在此

基礎上強調這些行為的損害性質。 

在有關正當性的一章中，只有實際擁有直接、個人及正當利益以及實際受法律保

護之權益的權利人，而非自認的權利人，才應被視為具有主動正當性。此外，自治團

體代表機關對於中央權力的行為應具有資格作出申訴。 

最後，他認為在加強所建議的制度方面，應具備以下三個因素：既遵守規定行政

訴訟的目的之憲法原則，又遵守司法裁判；律師的權限表現為不任意使用新的手段；

存在具資格的、編制大小適當的及慎重聘任的法官9。 

                            

8 在辯論中，大法官提到保留檢察院在司法上訴中的地位的重要性（維護合法性），雖然有時候是針對

私人的。 

9 講者評述，現時法圈之行政法院的數量不足，且有關編制出現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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